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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市场经济调节的理解 

发布时间：2008-04-07 文章来源：投稿 文章作者：王受仁 

    市场经济的调节大家都知道，一是经济规律，二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也就是通俗所说的两只手的调

节。我为什么还要来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呢？就因为市场的调节规律并不完全如此。 

    一、问题是怎样提出的？ 

    目前，我们在生活中都普遍地感到一个很不舒心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劳动所得在贬值。尽管这几

年国家给每个公民都在涨工资，发津贴，但已属于自己的可支配的货币，却越来越不经用了。为什么？

大家都很明白，就是以房产、汽油、食品所带动下的物价连连上涨；其次是有的老百姓也想搞点投资，

在股市上吃了亏。一般的百姓，本不太敢于轻易进入股市，有些人就是因为“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过

国家今后要想方设法增加普通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些人才小心翼翼买点基金，谁

知道就这样倒霉，给碰上了这样一个股市的低迷期。本来国家在发展，社会欣欣向荣，社会本有许多可

共享的资源可让百姓安居乐业，但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中，许多百姓又是如何乐得起来呢？ 

    我从媒体的资讯知道国家政府对于百姓这些苦头是知道的，也在想法运用行政的手段进行宏观的干

预。如对房产市场和汽油市场的干预，如对以猪和食油等食品市场的干预等等，虽然通过干预达到了一

定的抑制效果，但很不理想，如房产的价格仍居高不下，猪肉和食用油明显上涨了许多。从我亲身经历

来看，猪肉价和稍前相比，上涨了一倍，原来的五花肉每斤六七元，现在忆涨到了十二三元了。如此明

显的物价不稳定因素，国家为什么不能拿出强而有力的措施给以纠正呢？股市问题也关系到国计民生，

现在的股市一厥不振，如此低迷，国家为什么不出来救市？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对市场的调节理解有误，

认为国家如果强行出来干预就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这样的认识对不对？我带着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一

定的深入研究与学习，我发现，市场经济的调节现象本来就存在有三只手的作用，一只手是看不见的

手，即客观经济的价值规律，另两只手是在经济运行中人为而产生的，一只为政府经济行为，另一只就

是不法商的违规行为。 

    我的这一理解对不对，下面我就从理性上来给以分析研究。 

    二、三只手的调节是市场本有现象 

    众所周知，构成市场的主要元素有生产、消费与流通。在流通中除生产与消费外，还加进来了一个

商家。除此之外，还有货币及与货币有关的金融业；还有与流通有关的运输业；还有与流通有关行政管

理，包括广告人和经纪人等等，一个真正的市场就是由这诸多的元素共同组成。他们共同构成的凝聚力

就是在市场中存在着各自的市场利益。其利益的来源都在于商品中所蕴藏着的可变的商业利润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个五花八门的繁荣市场，是在早先社会中逐步产生发展出来的。它建立的根基

就是人的主体需要与社会的分工。最早的市场是从朴素的、原始的物物交换开始的，那时的生产与消费

直接发生关系。只是到后来才逐渐出现货币和流通的领域，并由此形成了生产、经营与消费的三位一体

的市场模式。其它的方面，也就因为市场发展的规模化和复杂化应运而生。 

    在早期的市场，一般而言，都是比较纯客观的，带自然色彩的自然经济市场，如将生产与经营当成



供给一方的话，那么市场的运转的动力就主要是来自于供给与消费这一对矛盾运动的结果。如从客观的

市场调节规律来说，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古典经济学创始者斯密在《财富论》中所阐述的比较客观的价

值规律的作用。斯密从他的商品价值观中认定在商品中存在有两种价格，即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市场

价格就是指市场上实际出卖的价格。而自然价格则是指与工资、利润、地租的自然率或平均率相一致的

价格。斯密认为，自然价格是市场的中心价格，在市场的运作中，市场价格可能会高于、低于或等于自

然价格，但不管怎样，市场的价格却总是以自然价格为波动中心，并不断趋向于自然价格。而操纵这一

规律运动的手就是客观市场中供销的矛盾运动。这是一只无形的手，在调控着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 

    市场经济的发展，包括近代和今天的市场，事实上已早非是原始时代那种自然经济的纯客观的自然

市场了，参加市场活动主体的人因市场规模化而复杂化了，市场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主观能

动性参与到这个市场中来，都会为了各自的利益，在积极地参与市场行为中毫不示弱地进行角逐。消费

者的原则就是要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而生产经营者，则要在市场行为中尽可能获取更多的利润；其它

方面也各有自己的心计。如果是价格合理，买卖公平，这自然是好的，因它符合以自然价格为中心的价

值规律学说，但往往市场的运转并非如此单纯，作为生产和经营者一方，他们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就

必然会在生产、流通领域和价格上做尽文章，其它各方也会有相应地作出反应。因此在市场中就会有另

一只手有形或无形地伸出来，一样可以起到调节市场的作用。这种调节作用其主要手段就是利用他们立

足市场的主体地位和实力，想方设法控制目标市场和垄断其市场，控制目标商品和垄断其商品。他们甚

至还有能力操控整个市场，包括金融、工商、财税、土地（与房产市场有关）、中价等这些直接或间接

相关的市场管理部门，用经济手段收买他们使其为自己的目标服务。 其次就是大搞促销手段，利用宣传

媒介对产品进行包装，开展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推销活动，要造成一种所谓“良好的”促销舆论环境，诱

导消费。有了这样两个前提，商家下一步就会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中对应付出的成本上进行最大程度的

压缩，以及在市场价格的哄抬上大做文章。尽量拉大这两者的经济差距，如果这样实现了，这就是商家

牟利的最佳手段。而这样造成的实质结果呢，就必然会使商品的价值与价格分离；造成斯密所说的自然

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分离；造成物非所值；造成有的甚至是以次充好，产品伪劣，坑害消费者，最后实现

商家有利或暴利可图的目的。  

    这时的市场运作，就绝不是符合客观价值规律的市场运作，供销矛盾双方，消费者完全处于被动地

位，市场几乎完全按照商家意图进行运作，市场价格也已不是客观的那个围着自然价格而转的市场价

格，而是由商家完全所操控的市场价格。因此，这只手对市场的调节是违规的、无道义的、有时甚至的

违法的。 

    我还认为，在我们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对于这一只手的研究是忽视的，在排除那些明目张胆的经

济犯罪外，其他的非道义的商家经营谋略，往往都不约而同暗自地将其归结到前一只手，即价值规律里

面去认识了。将这样一个人为的操作当成规律，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同时，在供给与消费矛盾双方平等

地位上来说，对消费者也是不太公平的。 

    关于供给与消费两个矛盾的方面，从古典到现代的经济理论，又尤其是现代的经济理论，在理论研

究中存在着一个十分明显的偏向，这就是研究供给一方太少，研究消费一方太多。如从19世纪中叶奥地

利、英、法等国的边际革命和边际效应学派的建立，到马歇尔以后的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研

究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行为，形成一门片面的微观经济学说。而对于生产者和经营者利欲熏心的经济心

理和行为却没有去研究，或者说是隐藏起来了，这就形成了现代经济学这种跛足的样子。 

    最后一只手，自然就是指政府的市场行为，即市场的宏观管理。这一理论的产生，经济理论界都较

公认地认为是始发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凯恩思的宏观经济理论。就是因为有凯恩斯这一理论的影响作

用，才使美国经济逐渐走出了30年代世界经济大衰退的阴影。从此，这一理论也为世界经济理论界所认

识。其实，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政府的经济行为在开拓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中，在每个国家早都以不同

的形式存在着，只是人们在凯恩斯之前没有从理论上去概括加以认识而已。西方资本主市场的开拓与发

展，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规模，许许多多都与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有关，所谓的五百年来，在人类

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九个世界性大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

日本、俄罗斯和美国。面对这些国家，我们只要去读读这些国家的历史就可知道，产生这些代表资本主

义世界的大国，它们只所以能成规模地开拓国内外的市场，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市场，这都与每个国

家政府的积极参与直接相关。这些参与包括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军事的等等。既于我们社

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年代，这一只独断的手的存在就更是最清楚明白不过了。 

    三、三只手调节市场的关系 



    前一只手是客观的经济规律自身的作用，是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市场的运作，它是客观、公正自然

的，因而是市场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的保证。后两只手是人为主观意志力的作用，这两只手只有当它们

是符合市场规律进行调节时，也就是说，三者统一时，市场才有可能平稳健康的发展。如果不是这样，

市场当然不可能平稳，甚还会朝着病态恶性的方向发展。 

    在社会的实际生活里，这三者的关系必然会受到社会两个方面的因素制约，一个是经济的动态环

境；另一个是社会的所有制的关系。如果经济动态环境本身就是好的，经济是繁荣的，商家有钱可赚，

消费者也有充足的消费能力，供销的矛盾自然不会太突出，三种市场调节的方式也同样会容易趋向缓和

和统一。只有在经济不景气，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紧张的时候，因供销矛盾的突出，三种调节方式的不

协调也自然就会随即产生出来。 

    从社会生产关系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政府肯定是资本的代言人，因此政府的市场行为也肯定

是为资本的增殖而卖力的。所以后两只手总是会经常地捆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两种市场调节行为

往往总是趋向一致的，它们的目的就是要主动地操控整个市场，不管是否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而在我们

国家就完全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性质的决定，政府的市场行为首先就应虑国家和人民的利

益。当然，这个人民包括有商家与消费者两个方面，因此，为了维护大家的利益，政府在利用行政的、

法律的、舆论的、经济的手段监管市场时，就决不允许任何一方面破坏市场的正常秩序。其中，尤其是

占有市场主体地位又可参与进来进行市场调节的的商家，更要进行严加监管。政府有责任要看好这只为

了牟取暴利，随时都有可能伸出来干扰市场正常秩序的黑手。 

    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应该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一种体制，政府

当然就是这种经济体制的代言人。但是要指出的是，政府的立场应该体现出以公有制为主的鲜明态度，

其次才去考虑私有者的利益。私有经济在市场上进行合法的牟利，政府当然应该大力扶持，鼓励他们为

自已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同时也为社会的繁荣与进步作出贡献。政府的市场行为就是要在宏观的角度进

行调节，使市场较严格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去运转，随时警惕商家那只为不正当牟利伸出的黑手。如发

现市场波动较大，远离规律而去的时候，这时的政府，一是要检查的自己的市场行为是否合符规律，二

是要观察是否有另一只手在主宰市场的运行。如发现这些问题，政府都应毫不犹豫地进行纠正和干预。

如发现有市场严重的违规和违法行为，政府就应运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进行控制和打击。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价格的上涨风虽然在国家的干预下，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仍处在一个不稳

定的时期，市场价格究竟是结构性的还是通货膨胀的前兆，还很难说，总之，目前市场的价格仍处于一

个要往上窜的势头，这就说明我们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是无力的。首先就是对于房市价格这个“肿瘤”

（是良性还是恶性还不知）没有动手术切除，现在政府在供给上采取措施，大量投资建设经济适用性房

和廉租房，这无凝是对的，但像武汉这样，将经济的廉租房建在离市区较远的郊区，市内的好山好水好

地点几乎全给开发商霸占，这也是极不公平的，也不利于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由房产商所制造出的供销

矛盾。针对目前我国市场这种状况，关于市场调节，我认为政府这只手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迟疑。其

具体措施包括有：1、查处一切市场中存在的不法行为，给予狠狠的打击，遏制歪风；2、对于一些高价

运行的商品，由政府投资大力开发产品，保障供给，极时地缓解供销矛盾；3、在需要的一定时期内，对

某些不合理的商品价格见风涨时采取限价政策，保持市场的平稳；4、要积极地引导消费，让消费者走出

一些由商家布下的陷井，以免在黑暗中盲目地跟风走，吃亏上当。让消费者消费得更理性、更阳光，保

护消费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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